
冬青后面有棵果树，五岁的张一程放
学后瞅见树上结的果子，就找来一根树
枝，卡住枝头那个果子，往下一拉，咚，果
子掉了。

张一程刚捡起果子，就听见旁边的窗
户里传出一个声音，“小崽子，偷我的果
子。”

原来，老李住在一楼，他退休后没事
干，瞅见窗户边那片种着冬青的地儿不
错，于是连夜拔光冬青，种了一棵果树。

老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
户，看看果树。

今天刚打开窗，就瞅见张一程把果子
弄了下来。

老李从家里跑出来，拦住张一程，说：
“小崽子，可算让我逮住你了，你是不是经
常偷我的果子？”

物业冯经理恰好路过，问清原委后，
冯经理乐了：“我们一直没找到破坏小区
绿化的人，原来是你啊！”

老李愣住了，冯经理说：“老李，小区
内的共有部分，个人不能随便占用，限你
今明两天将绿地恢复原状。”

老李说：“这是我家门前的地儿，我凭
什么不能用？” （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三条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

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
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
的权利一并转让。

点评

对于小区内的绿地，老李能否进行占

有使用？民法典有规定，当然不能。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括专有部分的

专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
权。对共有部分共享收益、共担责任的
人，是全体业主，既不是开发商，也不是物
业公司，更不是某个业主。

小区内哪些区域是共有部分？
简单说，小区内，专有部分以外的，都

是共有。当然了，这句话也不够严谨。具
体而言，共有部分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
部分：

第一部分，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
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
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明、电
梯等附属设施、设备；还有避难层、布置机
电设备的设备层或者放置各种网络设备
的设备间等。

第二部分，法律明确规定属于业主共
有的部分。

一、小区内的道路。除城镇公共道路
外，归业主共有。有的小区因面积太大，
会有公共道路通过，这种道路的所有权归

属国家，承建、维修义务也归属于有关行
政单位。大多数的小区，相对封闭，所以，
多数小区内的道路归业主共有。如果物
业公司在这种道路上划线当车位，那车位
归全体业主共有，怎么用，业主说了算。

二、小区内的绿地。城镇公共绿地或
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归业主共有。

三、小区内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包
括免费的健身设施、绿化设施、路灯、小区
的大门、围墙等，归业主共有。

四、物业服务用房，归业主共有。
第三部分，小区内的土地，排除一些

有明确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外，依法
由全体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由此可见，小区内，除专有部分以外
的其他部分，以归业主共有为原则，以归
国家或个别业主为例外。个别业主想要
占用共有部分，那必须得经过业主大会表
决通过才行。个别业主擅自把自己房前
的绿地开辟成“私人花园”，占为己有，肯
定是侵犯了全体业主的权利。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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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晓磊

4 月 5 日，清明节当天，在临
清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孙秀娟
打开电脑，进入网上祭扫平台，为
叔叔孙金龙烈士祭扫。

屏幕中，庄严肃穆的音乐声
响起，烈士碑前摆放着花圈、一束
花、一坛酒，三鞠躬后，孙秀娟的
情感在云端释放。

“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叔
叔葬在西藏，我们想为他祭扫并
不容易。有了‘云祭扫’，我们可
以通过云端表达这份心意。”孙秀
娟说，祭扫是一份心意，通过哪种
方式并不重要。

受疫情影响，今年清明节期
间，“云祭扫”的方式被越来越多
的群众接受。网络祭扫、代客祭
扫等多种“云祭扫”新形式相继出
现，满足了群众的祭扫需求。

来自聊城市民政局的数据显
示，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市累计开
展网络祭扫655人次、个性化代客
祭扫1574次、共祭12次。

清明节期间

聊城开展代客祭扫
1574次

4月5日，市民在挑选风筝。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

明节期间，除了扫墓祭祖，还可以放
风筝、吃寒食、踏青、插柳、植树等。

清明节当天，不少市民带着孩子
在徒骇河边放风筝，五颜六色的风筝
时高时低，孩子们奔跑着、欢呼着，一
片热闹景象。“今天天气很好，带孩子
来放风筝，同时，让他们了解我国的
传统文化。”带孩子来放风筝的梁先
生说。

文/赵琦 图/商景豪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4月1日，阳谷
县阎楼镇某物流公司法人任某某将一面

“倾心调解化纠纷 司法为民暖人心”的锦
旗邮寄到了东昌府区司法局郑家司法所
所长赵志军手里。“多亏了你们，我的事才
能这么快解决。”因疫情不方便当面致谢，
任某某再次拨通了赵志军的电话。

任某某受郑家镇个体户王某某的委
托，为王某某从外地装运货物。3月24日
到货后，王某某发现货物中有较多劣质产

品，因之前约定由任某某一方查看货物，
货运运费由王某某支付，王某某认为任某
某一方没有尽到义务，一气之下，未支付
运费。事发后，任某某多次与王某某就此
事进行协商，因协商无果而产生纠纷。

3月25日，任某某找到当地司法所寻
求帮助，阳谷县司法局阎楼司法所所长郑
明太及时与赵志军取得了联系。听取了
任某某的诉求后，两个司法所组成联合调
解组，以郑家司法所“有事来聊”品牌调解

室为主要调解力量展开调解工作。赵志
军多次与王某某沟通，用情释法解理，顺
利清除调解障碍。3月30日，双方就货物
运费纠纷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王某某向任
某某支付了全部运费，这起纠纷在两地司
法所的联合调解下得以圆满化解。

郑家司法所充分发挥“有事来聊”品
牌调解室职能作用，积极发挥人民调解作
用，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筑牢了人民
调解“第一道防线”。

一批货难住两个人

“有事来聊”出手化解纠纷

清明时节放风筝清明时节放风筝

公共绿地变身“私人花园”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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